
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人民政府
公开招聘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

简 章
为加强我镇全日制公益性岗位开发和管理，促进就业困

难人员就业，有效发挥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，经重

庆市长寿区葛兰镇人民政府研究，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3名

全日制公益性岗位人员，现将招聘有关事宜如下：

一、招聘原则

坚持面向社会、公开招聘、择优录用、动态退出的原则。

二、招聘岗位及人数

社会保险协理 1 名

三、招聘对象及条件

（一）招聘对象

男五十周岁、女四十周岁以上的登记失业人员 1名;

（二）招聘条件

1.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，热爱社会主义，遵纪守法，品

行端正，爱岗敬业。

2.身体健康，无重大疾病，能够胜任拟招聘岗位的工作。

四、报名相关要求

（一）报名时间及地点

1.报名时间：2024 年 11 月 18 日至 11 月 23 日,上午 9：

00 至 12：00，

下午 14:00 至 17：00。



2.报名地点：葛兰镇便民服务中心

（二）应聘人员报名需提交以下资料：

1.本人《身份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；

2.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（主页、本人页、增减页）；

3.失业登记证明

（三）资格审查

报名人员须认真阅读简章，按照简章和规定的条件和要

求报名，并提供与之相符且真实有效的报名材料。根据报名

人员所提供的资料对报名人员是否符合报名规定的条件进

行审核。报名人员所提供材料与报考岗位所需条件和要求不

符或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聘用资格，所造成的一

切损失由本人承担。

（四）拟聘用人员公示

对面试和资格审查合格的拟聘用人员在镇政府公示栏

公示 5个工作日。

（五）完善招聘手续

1.公示无异议的由本人填写《全日制公益性岗位申请

表》。

2.用人单位与聘用人员签订《全日制公益性岗位劳动合

同》。

3.用人单位给聘用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登记，缴纳五险，

个人缴费部分由用工单位代扣。



4.全日制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实行一年一签，最长不超

过 3年。

5.开发主体和用人单位为安置就业困难人员提供给予

的公益性岗位补贴和社会保险补贴的公益性岗位，其劳动合

同（或劳务合同）不适用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

同（劳务合同）的规定以及支付经济补偿的规定。

五、劳动报酬及用工时间

与录用人员签订全日制公益性岗位劳动合同（实行一年

一签）最长不超过 3年，为聘用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登记，缴

纳五险，个人缴费部分统一代扣。全日制公益性岗位的工资

为 2100 元/月（含社会保险个人缴纳部分）。

用工时间：每天 8个小时，每月休息 8天

食宿：不包吃、不包住。

六、退出公益性岗位的情形及方式

公益性岗位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应当退出公益性岗

位。

（一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。公益性岗位人员办理退休后

（含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退休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），劳

动合同（或劳务合同）自行终止。公益性岗位人员从享受退

休待遇的当月起，不再享受相应的工资或劳务报酬。公益性

岗位人员应在退休当月主动向镇人民政府申报，逾期未申报

的，所造成的损失，由公益性岗位人员自行承担。



（二）享受补贴期满。公益性岗位的补贴期限不超过 3

年。公益性岗位的人员享受补贴期满，劳动合同或劳务协议

自行终止。

（三）违法。公益性岗位人员在签订劳动合同（或劳务

合同）后，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处罚的，从受到处罚之日起劳

动合同（或劳务合同）自行终止。

（四）处分。公益性岗位中的党员同志，受到记过以上

处分的，从处分决定下达之日起劳动合同（或劳务合同）自

行终止。

（五）违规。公益性岗位人员违反公益性岗位管理的有

关规定，每月迟到、早退、溜岗、脱岗、在岗睡觉三次或者

累计旷工二次的，由用人单位直接解除劳动合同。

（六）其它。公益性岗位人员不适应现有工作岗位的其

它情形。

七、附则

（一）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要对各公

益性岗位的工作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涉及空岗、挂岗、

虚报冒领、冒名顶替、骗取补贴资金等行为的，要依法依规

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。

（二）本简章由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人民政府解释。

联系电话（镇政府）：17783269105 联系人：杨 征

监督电话（镇纪委）：023-40815548 联系人：蒋永祥



重庆市长寿区葛兰镇人民政府

2024 年 11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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